
學生參加校外競賽獎勵流程說明 
 

說明一、審核流程 

１. 檢附(1).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申請書(2).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資料登錄表(3).學生獲獎獎狀 

(4).競賽作品(5).獲獎資訊(6).需三個單位(機關)以上參賽佐證(7).報名資訊(競賽簡章)。 

２. 若競賽屬於「非定期性競賽」，依規定需提報「行政會議」審議。 

３. 經審議通過後，另辦理核銷流程，詳如說明二。 

４. 審核流程： 

經辦(系秘書)→系(所)主任→院長→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發展組→學務處→會計室→校長室→經辦 

５.由各系自行存檔核簽完成的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資料登錄表。 
 

 

說明二、核銷流程 

1.  審議通過後，「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資料登錄表」依審核流程送回原單位經辦。 

2.  依審議結果，辦理獎學金核銷，由系秘書輸入「單據粘貼單」。 

3.  成本部門：0G10，會計科目：5141C*，摘要：V2 

4.   在 MIS 就源輸入單據粘貼單的「相關號碼」，依不同學制輸入下列編號： 

  (1)大學生：B1 

  (2)碩士生：M 

  (3)博士生：M 

  (4)不分別學生：B0 

4.  核銷獎學金請檢附審核完成「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資料登錄表」(影本)、領據(學生簽名)。 

5.  獎學金核銷流程： 

經辦(系秘書)→主任→院長→會計室→校長室→會計室→經辦 

 

1.大學生 B1  2.碩士生 M 3.博士生 M 4.不分別學生 B0 


